
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

第1次會議 

日 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18日星期三             上午10時 

地 點：滿州鄉公所2樓大會議室 

出 席：熊主席志謀、古副主席宗勳、潘代表義輝、陳代表榮華、 

 莊代表期文、王代表彩華、李代表亞倫。 

列 席：(一)滿州鄉公所余鄉長增春、吳主計主任文姬、鍾課長義輝、 

           石課長博仁、蕭人事管理員雪燕、潘清潔隊長聖賢、 

賴課長志雄 

       (二)本會劉秘書碧真、羅組員美娟。 

主 席：熊主席志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羅美娟 

一、 劉秘書報告出席人數已達法定開會人數，請主席宣布開會。 

二、 主席宣布開會。 

三、 審議議事日程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四、 討論事項 

         (一)三讀議案第一讀會 

            1.案由：請大會審議本鄉一般廢棄物暨無害事業廢棄物代清 

                    除處理費徵收自治條例修正草案。 

            決議：完成一讀會程序。 

五、 散會：上午10時50分 



 

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

第2次會議 

日 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19日星期四               上午10時 

地 點：滿州鄉公所2樓大會議室 

出 席：熊主席志謀、古副主席宗勳、潘代表義輝、陳代表榮華、 

       莊代表期文、王代表彩華、李代表亞倫。 

列 席：(一)滿州鄉公所余鄉長增春、張秘書成森、吳主計主任文姬、 

           鍾課長義輝、蕭人事管理員雪燕、潘清潔隊長聖賢、 

           賴課長志雄、潘課長玉珮、石課長博仁、林組員誠宏 

       (二)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徐課長茂敬、張課長芳維 

   (三)本會劉秘書碧真、羅組員美娟 

主  席：熊主席志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羅美娟 

一、 劉秘書報告出席人數已達法定開會人數，請主席宣布開會。 

二、 主席宣布開會。 

三、 討論事項 

        (一)三讀議案第二讀會 

            1.案由：請大會審議本鄉一般廢棄物暨無害事業廢棄物代清 

                    除處理費徵收自治條例修正草案。 

            決議：依據本會一讀會審查意見修正通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完成二讀會程序。 

四、 散會：上午10時40分 



 

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

第3次會議 

日 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20日星期五              上午10時 

地 點：滿州鄉公所2樓大會議室 

出 席：熊主席志謀、古副主席宗勳、潘代表義輝、陳代表榮華、 

       莊代表期文、王代表彩華、李代表亞倫。 

列 席：(一)滿州鄉公所張秘書成森、吳主計主任文姬、鍾課長義輝、 

           蕭人事管理員雪燕、潘清潔隊長聖賢、賴課長志雄、 

           石課長博仁、林組員誠宏 

       (二)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九鵬基地公關何主任天文、黃主任仲成 

       (三)本會劉秘書碧真、羅組員美娟。 

主 席：熊主席志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羅美娟 

一、 劉秘書報告出席人數已達法定開會人數，請主席宣布開會。 

二、 主席宣布開會 

三、 討論事項 

        (一)三讀議案第三讀會 

         1.案由：請大會審議本鄉一般廢棄物暨無害事業廢棄物代清 

                 除處理費徵收自治條例修正草案。 

         決議：照第二讀會決議通過。 

四、    臨時動議 

        1. 王代表彩華動議： 

           案由：建請公所於九棚段263-56地號水溝上覆蓋，以利農民 

                 農作通行。 

      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       2. 古代表宗勳動議： 

           案由：建請公所於滿州鄉港口段0766-0000號(橋頭路220巷 



        底港口溪支線)延長擋土牆施作。 

      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      3. 古代表宗勳動議： 

           案由：有關本會臨時會及定期大會所決議之提案，敬請鄉公所 

                於本會書面送達後30日內將執行情形函覆本會並副知提 

                案人(代表)。 

      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   4. 莊代表期文動議： 

           案由：建請公所針對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復育放養梅花鹿所造 

                 成本鄉農業損失補償事宜，邀請本區立法委員、內政部 

                 營建署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及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 

                 共同商議前述補償作業事項。 

      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 

        5. 古代表宗勳動議： 

           案由：請鄉公所於每次臨時會或定期大會開議時，將前次會議 

                 所有議決提案做成執行情形報告。 

      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 

五、 熊主席宣布本會第21屆第6次臨時會閉幕。 

六、 散會:上午11時。 


